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专项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沅财绩[2025]21号）文件精神，我局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整体支出分基本支出和专项支出两部分，基本支出的评价重点是厉行节约保运转，降低行政成本；专项支出的评价重点是规范管理促发展，提高资金绩效。经全面综合评价，县应急局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95分。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本部门主要职责是：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全县各乡镇及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县政府有关部门和各乡镇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承担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行政单位机构数量1个，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县应急局是正科级行政单位，下属二级机构有沅陵县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大队、沅陵县防灾减灾办公室、沅陵县应急救援中心、地震局。核定编制人员95人，实有在职人员77人.
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县应急局的财务管理，始终认真执行县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制度，严格依法依规依程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在严格执行财政财纪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公务卡支付等有关规范执行，系统财务专项严格按照有关规范执行。主要分为2大类：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项目支出用于安委会日常运行、矿山工贸及危化烟花的隐患治理、防汛减灾保障，指挥中心视频运行等。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县应急局基本支出1332.2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977.17万元，商品服务支出315.1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9.61万元,其他支出0.34万元。

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3.3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3.39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二）专项支出

2024年项目资金2440.71万元。2024年安排的专项资金共计2440.71万元已全部拨付到位。为确保专款专用，发挥应有作用，本局制定了严格的专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按制度办事，严防专项资金挪作它用。

三、部门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安委会办公室工作经费。安委会办公室是县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指安全生产工作极为重要的单位，统筹协调、上传下达、督促检查、迎接国家、省、市安全检查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专项经费保障了安委会办公室工作正常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治理资金。全年应急管理系统整改各类安全生产问题和隐患数百余个，及时督促相关单位、企业予以治理，确保隐患排查到位，治理到位。
应急指挥中心资金。用于信息系统建设维护，指挥中心政府购买服务。
自然灾害经费。用于采购乡镇救灾物质，有效完成防汛、救灾等物资采购。

疫情防控经费。主要是用于保障疫情防控指挥部后勤工作以及疫情隔离点隔离人员的住宿费及餐饮费等。
地震台专项经费。用于地震台预防以及政府购买服务。
老旧小区。主要是用于办公楼后院的坪场建设。
消防大队业务费。用于沅陵县消防大队购买车辆以及器材支出。
四、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县应急局固定资产2435.27万元，县根据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资产管理部门设有专人承担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并对所管资产的安全完整负有责任工作，处置流程也是按相应规定办理。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整体支出3772.96万元，从经济性方面分析在有限的经费很好地完成应急保障工作，特别是在三公经费方面压缩开支，厉行节约。从效率性方面分析自然灾害救助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已发放到户。从可持续性分析主要是经费投入使安全生产的平稳运行得到延续。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资金到达率不及时，影响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不够充分。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提高项目资金执行的严谨性，是资金使用效益发挥充分。

（2）尽力压缩相关支出，严格执行中央八项、省委九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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